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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州市通川
区裕农肉牛
养殖专业合

作社

 
190220511702

020341

碑庙镇雷鼓村2社李忠山“玉龙养殖场”牛粪
污染居民饮用水井，污染周边环境。

通川区环保局

一、企业基本情况 市民反映的达州市通川区裕农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达州市通川区碑
庙镇雷鼓村二组，法定代表人，李忠山。身份证号：513021197404113754 ，系达州市通川
区碑庙镇大石村人。该合作社于2008开始建设，2009年开始投产，占地面积有5亩左右，总
投资500万元左右。肉牛年存栏量120多头，年出栏量300多头左右。污染治理设施有：干湿
分离机一台，沼气池有一口（未使用），目前办理了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未办理环保手续。 二、调查情况 2019年2月22日，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到达州市通川
区裕农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调查，发现该合作社的养殖废水经沼气池（沼气池未使用）直接
排入碾子湾水井旁的农田，再通过农田流入碑牌河。 我局环境执法人员立即对该合作社负
责人李忠山、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一份，勘验笔录一份，巡查记录两
份，现场拍照十张。 三、处置情况 达州市通川区裕农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违反规定不正常
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2019年2月25日我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达州市通川区裕农肉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进行立案（通区环立字〔2019〕6号），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通区环责改字〔2019〕5号）。 2019年3月1日，我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对达州市通川区裕
农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后督察，该合作社正在对雨水沟进行处理、沼气池进行清掏。

2
达州市通川
区山那边生
态农业养殖

190227511700
020554

通川区龙滩乡“山那边养猪场”向外排放
化粪池的废水，污染周围居民的饮用水源
及农田。

通川区环保局

一、基本情况 达州市山那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赵波，该公司于2017年10月
开始在达州市通川区龙滩乡三太场村二组建设养猪场，已建成6000平方猪舍6栋，1000平方
发酵床1栋，800多立方集粪池、集尿池共4口，约两千多立方应急池1个、300余平方办公房1
栋。2018年10月开始投营，目前存栏4382头商品猪。该公司办理了工商执照，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登记表。生产工艺：小猪→养殖→育肥猪→出售。污染治理设施：养殖粪便→集粪池→
发酵床→集尿池→农田浇灌。 二、调查情况。 经初步核查，养殖场粪污外排是施工人员将
纳污坑塘开挖约2米宽缺口造成，粪污经缺口外排对村民蓄水池造成影响，现场有恶臭气
味，水体浑浊发黑，下游道路、沟渠、坡地、农田均有残留粪污。针对上述情况，立即召开
应急处置会议，确定处置方案。 三、处理情况。 1.区乡村三级高度重视。积极处置，由龙
滩乡政府牵头进行处置，达州市山那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配合，通川区环保局、通川区农业
局指导。及时进行清理外排粪污，采取有效应急措施，确保受影响村民的饮用水供应，积极
应对群众正当诉求。 2.切断污染源。一是对达州市山那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纳污坑塘缺口进
行封堵；二是对粪水外排到三汊河的沟渠进行封堵，避免粪污进入河流。 3.处置污染源。一
是及时清理纳污坑塘缺口至三汊河之间的道路、沟渠、坡地、农田残存的粪污，避免因下雨
将粪污带入河流；二是对达州市山那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纳污坑塘中的粪污进行清理，并采
取防渗措施。 4.强化违法处理。针对达州市山那边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养殖粪污外排的环境违
法行为，区环保局抽调专门力量，成立办案专班，立即启动对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工作。3
月15日我局已向该公司下达了《停产整治决定书》（通区环责停字〔2019〕1号），责令该
公司上报整改方案，经审查方案可行后，按照方案进行整改，整改结束后要公开整改情况，
经相关部门验收，周边村民满意后，方可恢复饲养。3月22日，我局向该公司下达了行政处
罚告知书（通区环罚告字（2019）7号）。


